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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E_BA_E8_80_83_E8_c26_25442.htm 一、背景材料： (1)光明

日报社下属杂志社出版的《书摘》月刊辟有“名家荐书”栏

目，自1993年8月设立该栏目至1998年5月止每月一期，共刊发

了文章58篇。这些文章由一些知名作家根据原告的约稿要求

而撰写，约稿函要求作者写明荐书的原因或对所荐之书的评

价，要求写上作者的个人简介，并表明该栏目的宗旨是“请

各界知名人士向热心读书的本刊读者推荐本人最喜爱的10种

书”。原告称准备待刊出一定数量的文章后即结集成书出版

，且已列入计划。 (2)1998年5月，光明日报社发现大众文艺

出版社出版的《名家荐书》一书在市面上出现，该书所收文

章计36篇，从标题、内容到作者署名、简历介绍等均与原告

所列文章完全一致，该书定价5元，字数为103千字，印数

为13000册。 (3)1998年5月25日，光明日报将文艺出版社以侵

犯著作权向法院起诉。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其著作权，

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①停止侵权，停止出版发行

《名家荐书》一书；②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

；③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4)同年10月7日，法院开庭审理了

该案，庭审查明被告在《名家荐书》中的文章均直接来源于

原告“名家荐书”栏目中，并且被告在出书后向作者支付了

稿酬。 (5)1999年1月，原告因故提出撤诉申请，法院裁定准

许其撤回起诉。 (6)本案原告虽已撤诉，但在审理中存在很大

争议，产生了多种处理意见。主要分歧在于“名家荐书”栏

目是否构成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一种意见认为 “



名家荐书”栏目不构成作品。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理由是

：其一、“名家荐书”栏目没有体现原告的独创性劳动；其

二、“名家荐书”栏目不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另一种意见

认为，原告“名家荐书”栏目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

品。原告对此享有著作权，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现行《著作权法实施细则》第

三条第11项中规定，“编辑，指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

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作品，”此次著作权法修

订稿中将此类作品定义为更准确的“汇编作品”，并要求“

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了独创性”，即可受保护。I (7）

有关人士指出，在是否有独创性问题上，有为数不多的几个

国家法律要求必须具备选材和安排两方面的独创性，如法国

、泰国和前苏联，而大多数国家规定的要求比较低，提出的

保护条件或是选材，或是材料的安排。这在国际公约中亦有

体现，订立较早的《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是“材料和编排”

。而《TRIPS》中成为“内容的选取或编制”。笔者也认为有

其一者即应认定具备了独创性，这是因为汇编作品本身的创

造性就较低。同时“选择”和“编排”在汇编过程中也很难

区分。国务院发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和这次

著作权法修订稿中对此亦采用了任选其一的规定。 (8)有关人

士认为，应将“名家荐书”看成是一部著作权意义上的汇编

作品。长期以来，期刊、报纸作为一种汇编作品，在我国对

其权利的保护一直是比较忽视的，著作权法第32条的报刊转

载法定许可制度可见一般。而对于报刊中的专栏亦没有相应

的法律条文规定，容易使人误认为报刊中的权利并不存在。

实际上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智力劳动的创作成果，凡是符合著



作权法的作品都应得到保护。《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三款规

定：“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汇编，诸如百科全书和选集，凡由

于对材料和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的，应得到相应的，但不损

害汇编内每一件作品的版权的保护。”从此款和上述《TRIPS

》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保护汇编作品重点并不在于其形式

上是否“装订成一本书”，而在于其实质是否具备智力劳动

的创造性这一内容，如果具有创造性，就应当给予保护。 (9)

社会许多方面的代表都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名

家荐书”栏目享有的著作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

，原告“名家荐书”栏目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品，

原告对此享有著作权，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使用了该作品的

一部分，构成了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根据著作权法第45条

第5项的规定，应当承担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等民事责任。而对于赔偿经济损失数额，则认为应根据被告

侵权的获利情况、被告授权的主观恶意程度和非法使用所占

比例等综合考虑，赔额不宜认定过高。 (10)另外一部分人认

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理由是：本案原告

只是对，“名家荐书”栏目进行了约稿，组稿及编发的工作

，这些并不是著作权法意义的创造性劳动，同时，被告在《

名家荐书》一书出版后已经向原作作者支付了稿费，根据著

作权法第32条的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

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

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被告行为是符

合法律规定的，且原告并没有和原作作者签订独家使用权的

合同，因而不能排除或禁止他人对这些文章予以编辑，原告

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